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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山西省

辽宁省

上海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福建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市

宝坻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

廊坊市

太原市

葫芦岛市

金山区

金山区

南京市

苏州市

苏州市

南通市

宿迁市

杭州市

杭州市

杭州市

杭州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嘉兴市

温州市

泉州市

三明市

吉安市

青岛市

烟台市

烟台市

潍坊市

潍坊市

县（区）

赵县

赵县

文安县

尖草坪区

太和区

溧水区

吴中区

昆山市

经济开发
区

泗洪县

富阳区

富阳区

富阳区

富阳区

镇海区

镇海区

南湖区

平阳县

晋江市

沙县

青原区

高新区

莱州市

牟平区

昌乐县

昌乐县

企业名称

天津华庆百胜塑业
有限公司

天津佳俊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天津竣铭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松展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天津市亚泰富通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金怡化纤有限
公司

河北龙茂塑料制品
制造有限公司

文安县泰瑞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
份有限公司

锦州钒业有限公司

上海东金塑纤制品
有限公司

上海南瓯塑业制品
有限公司

南京骏日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

苏州佳中和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昆山林氏化纤塑胶
有限公司

南通关西化学有限
公司

宿迁龙辉纸塑有限
公司

杭州贝斯特化纤有
限公司

杭州春胜纸业有限
公司

杭州永利纸业有限
公司

杭州永鸿纸业有限
公司

宁波市镇海金属园
区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运兴再生金属
有限公司

嘉兴市众兴塑业
有限公司

温州广恒塑业有限
公司

晋江市均利无纺制
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吉安丰顺实业有限
公司

青岛源发废旧物资
回收有限公司

烟台市金星达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

烟台市大展纸业有
限公司

昌乐新迈纸业有限
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
集团有限公司

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1.固体废物和原料露天堆放；
2.新建印刷车间、增加打孔、缝纫工序，并建设有一危险品运输停车场，涉嫌未批先建；
3.没有建设环评要求的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
1.增设的生物质燃料项目未批先建；
2.废电线拆解、剥离物露天堆放。
1.企业新建面粉机组生产线涉嫌未批先建；
2.厂区内露天堆放有 40个空桶（桶上标签为聚醚多元醇和异氰酸酯等），未按照环保要
求规范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三防”措施，未规范建立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未制定、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未取得废塑料进口许可证但厂区堆存进口废塑料；
3.未按要求规范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4.进口废弃机电产品、拆解部件及残余物等固体废物露天存放；
5.塑料颗粒加工生产项目未按照环评要求安装废水总排口水量、pH在线监测设施。
1.固体废物露天存放不符合《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T364-2007）；
2.废渣未采取防流失措施致使废渣和渗水进入雨水管网；
3.未制定、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进口废纸贮存不规范，露天贮存，无防雨、无防扬散措施。

1.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进口废塑料）未建设贮存场所，废塑料
露天堆放，无防雨措施；
2.涉嫌进口未经清洗的使用过的废塑料。
东侧厂房内无安装完好的生产设备，无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无废水处理设施。在北侧
厂房内有近百个约 200升的油桶，北侧厂房墙外有数十个油桶露天堆放，少量油桶外有
冷冻机油字样。
焦油罐未密闭，现场有 VOCs废气通过管道直接排放；苯储罐动密封阀未配套废气收集
处理装置。
1.废煤焦油收集贮存场地地面渗漏有油污，2017年 1月 1日之前废煤焦油自行掺入重
油作为燃料使用，未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交予沈阳永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2.未执行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的经营情况记录制度,未建立《限制进口类固体废物
加工利用经营情况记录簿》。
造粒车间发现有其中四台造粒机私设冷却水排放口，冷却水直接排入下水道，厂区内
未发现有冷却水循环回用设备和冷却水储存池。
1.未申领排污许可证；
2.环境应急预案已编制未备案。
1.未按环评的批复要求建设风险应急事故池；
2.危险废物贮存间地面有裂缝，破碎打包车间有废机油滤芯未入危险废物贮存间，打
包机械下方存在废矿物油洒落地面现象，危险废物自 2013年至今未进行转移处置。
1.破碎工段无组织粉尘收集设施未建设到位，造粒工段有机废气收集设施未全部建设
到位；
2.未按规定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种类、产生量、去向和处置情况。
1.该公司两条造粒生产线正在生产，其中一台未报批环评手续；
2.未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3.危险废物与一般废物混合存放。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2.废聚硅氧烷桶 15个露天堆放，地面有渗漏痕迹；
3.粉碎工段除尘后气体未收集且未按环评要求设置高空排放设施；
4.混、投料工段未按环评要求采用管道风道连接传输且未设置集尘装置。
1.环评批复生产线与实际不符；
2.突发环境应急预案未及时更新，未按要求进行培训、演练；
3.车间集气罩运行无法吸气，活性炭数量不足，干净、鲜亮无工作迹象。
1.该单位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建设不规范，地面无防渗措施、无出入库管理台账、存在露
天存放危险废物现象；
2.旧锅炉未按环评要求拆除；
3.环评中“公司利用处置情况表”与企业管理台账中进口废物夹杂物利用处置量不一
致，其中涉危险废物遗漏废活性炭，工业固废中遗漏污泥；
4.职工食堂未落实环评要求安装油烟净化器；
5.2016年进口废物加工利用经营情况记录簿无废物处置利用去向；
6.2017年进口废物经营利用记录簿报关数据与入厂数据均不一致。
1.该单位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危险废物标识不正确，不符合国家标准；
2.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存在地面无防渗措施，且室内地面低于室外地面和无围堰等
问题；
3.应急预案为 2013年制定，未及时修订；
4.有进口废物管理台账，存在内容不完整，无入库时间及交接人等问题；
5.该单位编制了进口废物环境保护报告，但内容不完善，缺少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
内容，漏报 2016年进口废物夹杂物产生量。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1.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2.暂不用的固废未分类存放或无害化处理。

该公司无相应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资质。

厂区未实行雨污分流，拆解加工区和成品存放区未按环评要求设置集水沟。

1.正在生产的熔融、拉丝工段的冷却水经造粒车间厂房内排水沟排至厂房外Y17雨水井，Y17
雨水井中的水通过雨水管道直接排入工业园区雨水管网，企业项目环评要求冷却水循环使
用，不得外排，该企业的上述的行为涉嫌采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2.企业 2016年全年排放的生活污水量为 10833t，超过了该项目执行的总量控制指标。

1.两台造粒机热熔废气通过集尘罩收集经屋顶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活性
炭处理设施中活性炭数量极少，过滤网部分堵塞，活性炭已经饱和且更换不及时，废气
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内堆放杂物，废活性炭包装袋无标识，危险废物台账中废活性炭
贮存量为 398.23斤，经现场称量实际贮存量为 352.2斤，两者不符；
3.未编制环境突发应急预案且未备案；
4.自企业生产经营以来，未进行过污染物排污申报登记。
1.废机油等危废未纳入危废管理，无管理台账，未建设危废贮存设施；
2.部分进口固废露天堆放；
3.现场真空煅烧工序废气治理设施无活性炭吸附装置。

1.污水处理厂脱泥机房内雨污未分流，渗滤液与地表冲洗水通过雨水管网直接排放，
污泥存放未采取收集措施；
2.污泥压滤车间周边无围堰，脱泥机房物理浓缩池周边未硬化土地上存在污泥堆存现象；
3.脱泥机房清理出来的的废油泥（危险废物）直接倾倒在厂区周边及垃圾池中；
4.污水处理站自动在线监测站产生的检测废液未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长期存放在线
检测站内；实验室废液（废酸）自述通过洗手池排放，废试剂瓶去向不明，均未建立危险
废物管理台账，进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5.数百个废弃的包装容器（聚丙酰胺包装袋与复合氧化剂包装桶）在危化品仓库西南
角未硬化地面上露天堆放，时间超过半年；
6.未执行进口废物经营情况记录薄制度，临时补录了 2015~2017年记录薄附表 1；
7.进口废纸中的夹杂物（废塑料、杂纸）未经清洗外售给三明市景祥贸易有限公司，该
公司为废品回收公司，不具备利用处置能力；
8.热电厂区脱硫制备系统旁脱硫剂（白泥）堆场无三防措施，存在渗滤液溢流现象；
9.热电厂五号、六号脱硫塔脱硫制备系统回流进水处私自设置两道闸门，现场有溢流
出的脱硫废水进入雨水管网；
10.煤堆场未设置三防措施，现场无防尘网；粉煤灰堆场未设置三防措施，存在随意倾倒。

1.未执行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2.进口废物经营情况记录要素不全，未对污染物排放进行定期监测；未如实报告固体
废物经营情况；
3.年产 10万吨特种纸项目正在生产，但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不合格；
4.该单位正在生产，水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但配套的水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运行
不正常。
厂内分拣车间、废五金加工车间未设置围墙且无围堰等防护措施，顶棚有少量破损；成
品车间外南面露天堆放约 700千克废钢铁、500千克废电缆，用遮阳布遮盖，粉碎料加
工车间外西面露天堆放约 300千克废铝、分拣车间外西侧露天堆放约 300千克废铁丝，
用篷布遮盖；厂区露天地面有废铜米和废塑料屑扬散。

未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滤网作为危险废物管理，自行在厂内焚烧处理。

该企业废塑料综合利用改造项目，未办理验收手续且投入生产。

1.企业《年产 30吨涂布白面牛卡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该企业废纸浆制造无漂
白和脱墨工艺，2015年企业为提高纸质擅自增加漂白和脱墨工艺，未进行环评。现场
发现企业制浆车间漂白和脱墨工艺正在运行；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大门未标识贮存物质，贮存物质挂牌信息不全；
3.该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机油（HW08）、脱墨渣（HW12）未纳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体
系，未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和备案制度，未建立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并
备案，未编制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台账；
4.擅自将产生的危险废物脱墨渣转移至世纪阳光集团控股子公司昌乐盛世热电责任
有限公司（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焚烧。查阅该企业提供的交割单，脱墨渣产生量约
为 30吨/天，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5.废纸露天堆放，储存场所未做“三防”污染防治措施。
1.该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机油（HW08）未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和备案制度，未
编制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台账；
2.未建立危险废物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并备案；
3.废纸露天堆放，储存场所未做“三防”污染防治措施。

环境保护部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
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7月5日检查发现问题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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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山东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市

枣庄市

德州市

郑州市

广州市

广州市

韶关市

韶关市

佛山市

佛山市

江门市

江门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惠州市

梅州市

梅州市

梅州市

中山市

清远市

清远市

清远市

清远市

东莞市

揭阳市

揭阳市

揭阳市

云浮市

梧州市

县（区）

山亭区

平原县

新密市

花都区

花都区

武江区

浈江区

南海区

高明区

鹤山市

鹤山市

端州区

端州区

端州区

高要区

高要区

高要区

四会市

惠阳市

梅江区

兴宁市

兴宁市

东凤镇

清城区

清城区

清城区

清城区

万江区

空港经济
区

揭东区

揭东区

云城区

万秀区

企业名称

枣庄华润纸业有限
公司

汇胜集团平原纸业
有限公司

郑州永光纸业有限
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赤城
五金加工厂

广州勤信塑料有限
公司

韶关市志和塑料五
金有限公司

韶关市德通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全喜
金属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景涛
塑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华发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顺炎新材料
有限公司

肇庆市恒通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德荣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

肇庆国益塑胶再生
有限公司

肇庆宇顺塑料有限
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大湾
镇华联塑料有限公

司

肇庆市高要区智联
塑料有限公司

四会市永光塑料五
金有限公司

新生赞记塑胶原料
（惠州）有限公司

梅州市佳成塑胶实
业有限公司

兴宁市明星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兴宁市国通塑胶有
限公司

中山市威飞五金塑
料有限公司

清远市宏力塑料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清远市昌旺塑料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清远市进田企业有
限公司

清远市远升五金塑
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冠聪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广东正德实业有限
公司

揭阳市鹏盛实业有
限公司

揭阳市洁美实业有
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恒信
塑料有限公司

梧州市弦峰再生物
资回收有限公司

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1.制浆生产产生的废塑料渣露天随意堆放，未采取三防措施，渗滤液通过管道直接排
入市政管网；
2.冷却塔有条管道通过三通直接通往厂外，打开三通阀门冷却水可以通过此管道排往
外环境；
3.锅炉旁燃料煤、污泥、脱硫石膏、废纸浆渣和废塑料露天随意堆放，未采取三防防治
措施，未规范建立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
4.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填写不规范，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不规范，填写类别不准确，贮存库
不规范，没有泄露液体收集装置；废矿物油及包装桶、油漆桶未按规范贮存，管理混乱，
目前已存满，部分危险废物（HW08）混放至本厂原料库；
5.公司有一条杨木片破碎研磨制浆工艺，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手续，已擅
自投入使用；木片制浆车间产生的粉尘未采取有效的除尘措施，厂区内新增一台柴油
发电机未办理环评相关手续，也未建任何相关的污染防治设施。

该公司塑料颗粒加工生产线未取得环评批复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

1.该厂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不规范，现场无警示标识，废机油桶上未张贴危险废物标识；
2.厂内原料（废纸）露天存放，无防雨、无防渗漏措施。

1.批建不符，没有污染防治设施，成品库与原料库未按审批规定建设；
2.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未设置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3.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据进行记录和保存；
4.厂区东侧围墙下发现采取规避监管的方式，利用雨水管网排放污水；
5.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未按环评要求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管网排放到外环境；
2.废气污染防治设施长期未更换活性炭，导致废气处理能力下降。
1.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2.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3.发现属于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

1.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2.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3.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1.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2.燃煤锅炉的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已损坏，不能使用。
1.造粒机临时出料口未设置有效废气收集设施，废气无组织排放；
2.2016年未按规定向环保部门报告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
1.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1.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
2.露天堆放工业固废。

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记录经营情况记录簿并保存。

建设项目未批先建并投入使用。

1.公司生产情况与环评批复内容不符；
2.未按规定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固体废物经营情况和环境监测情况；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4.危险废物仓库内的废活性炭未贴危险废物标签。

1.破碎水洗生产线未依法报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文件投入生产，厂区东北角车间建有
3条塑料粉生产线，与环评批复内容不符；
2.危险废物仓库未设置危废标识，现场未见 2017年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3.未按规定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固体废物经营情况和环境监测情况；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项目发生重大改变，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3.未按规定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固体废物经营情况和环境监测情况；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5.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未采取三防措施。

未按要求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标识不规范，未建立并公开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未
建立危险废物贮存台帐，危险废物应急预案未备案，危险废物和一般固废混存，氯化石
蜡废桶露天存放，石蜡库房未采取防渗漏措施，少量石蜡泄露，造成仓库地面污染。

1.原料库和危废暂存库中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混存；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3.擅自拆除污水处理系统中的 2台气浮机。

1.危险废物未按要求规范管理、未建设危险废物暂存库、未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
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管理制度、无危险废物收集转移和委托处置记录；
2.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备案；
3.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记录簿制度，无 2016年 1季度
和 4季度经营记录，无环境监测方案，监测频次达不到每季度监测 1次的要求。

1.塑料挤出机循环冷却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据、影像资料、日常定期
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4.公司网上申报进口固废量与实际量不一致；
5.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1.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据、影像资料、日常定期
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废气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
2.排污许可证中该企业仅有一个合法废气排口，现场实际为两个废气排口；
3.未建设规范的危险废物暂存场所，现场未发现使用后的废活性炭；
4.未编制应急预案，未经当地环保局备案，未开展应急演练，企业的培训记录涉嫌造假；
5.企业仅出具 2016年 2份及 2017年 1份委托监测报告，不满足监测频次要求。

1.违反规定设置两个污水排放口：厂西南角和污水沉淀池西南角各有一个污水排放
口，经厂外明沟排入乐排河；
2.隔油池产生的废矿物油和机器维修产生的废机油直接交由该公司外包的机械设备
个体维修人员带走，未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3.未向环保部门申报废矿物油产生和处置情况；
4.环境应急预案未备案，未开展演练。

1.未经审批擅自新增 3台破碎机、2台吹毛机、1台压片机；
2.隔油池产生的废矿物油和机器维修产生的废机油直接交由该公司外包的机械设备
个体维修人员带走，未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3.未向环保部门申报废矿物油的产生和处理情况；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5.西南侧压片车间 1台破碎机集气罩输送管道断开，挤出机产生的有机废气收集后经
碱洗+光催化氧化处理，检查发现碱液池内碱液放空，废气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
6.未经环保部门同意，于 2017年 6月底拆除废水处理设施；
7.未经环保部门同意，于 2017年 6月底拆除不可利用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

1.该公司 5号车间租赁给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用于新建研发试验项目，未
编制环评文件；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内废矿物油桶上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未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文件，擅自开工建设；
2.危险废物（HW29）废灯管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3.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据、影像资料、日常定期
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5.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6.未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

1.未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行申报登记制度；
2.未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规定，申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3.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
环境监测情况；
4.未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制定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拆除废气治理设施。

1.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未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
有关资料；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贮存危
险废物未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2.喷漆车间项目未依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
3.喷漆车间项目未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

1.现场企业未提供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资料；
2.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1.现场企业未提供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资料；
2.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1.塑料筐生产线未批先建；
2.未执行经营情况记录薄制度；
3.环境应急预案未备案；
4.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未设置危险废物标识标牌。

未报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擅自新建一条清棉生产线。


